附件3：调入人员办理聘用手续流程介绍
一、请聘用人员落实调档单位的名称及联系人的详细地址、电话、邮编发至gkzp@scut.edu.cn，我科联系调档；
二、档案确认到南方人才市场之后，提交以下材料到人事科办理报到校内入职手续：
1．提交南方人才市场档案挂靠收据；
2．身份证、学历证、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如果在国外获得学位的，还需办理经教育部认证的在海外获得学位的证明及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3．户口本复印件（首页、个人页）1份；
4．计划生育证明；
5．工商银行（五山支行开户）存折（或银行卡）复印件1份；
6．暂住证（非广州市户籍）；
7．原工作单位离职证明及停薪停保证明。


